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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浦林成山网络布线技术协议 

 

一、总则： 

1、本技术协议适用于需方厂区网络点位布设，包括硬件选型、安装及验收等方面的技术需求。 

2、双方如对本技术协议有异议，应以书面形式向对方明确提出，在征得对方同意后，可对有

关条文进行修改。如对方不同意修改，仍以原技术协议为准。 

3、本技术协议经双方签字确认后，与主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如协议内容与主合同冲突，

商务条款以主合同为准，技术及服务条款以本协议为准。 

二、技术标准 

1、安装位置 

安装位置及数量如下：（各车间安装数量和位置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招标用于厂区及办公区产生的网络布设项目。乙方根据甲方的提出的需求，根据实际现场

情况，确定实际的施工方案。 

2、技术要求： 

2.1主要实现功能： 

系统能够稳定运行，不受外界环境变化的干扰。保证网络畅通。 

  2.2施工要求及其他 

2.2.1所有设备必须规范安装牢固，尽量与安装环境保持协调、一致。 

2.2.2布线要求整齐美观，所有室内敷设布线要求全部放置于电缆桥架内，没有桥架的位置

需要安装桥架，靠近强电部分要穿铁管并良好接地； 

2.2.3机柜增加线路要在原有基础上按照标准增加配线架理线器。 

  

2.2.4网线水晶头制作标准，在保证网络通畅的情况下做到美观。做好标签，做到信息一目

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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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具体位置的安装应根据现场情况确定，以达到最佳的视觉效果。 

2.2.6设备验收需提供主要设备使用说明书，设备管理密码。 

2.2.7 现场所有涉及走线、墙体穿孔、铺设光缆网线、固定安装等所有工作全由供方负责。 

2.2.8项目验收出具线路图、点位图。主要设备说明书 3份，电子版布线图一份。 

2.2.9供方需要现场确认工作量，报价需提供详细明细，材料包含品牌、名称、型号、数量

等信息。 

2.2.10参考标准：附件 1：综合布线系统施工工艺标准 

三、合同工期 

1、乙方应在甲方提出需求时 2 小时内做出回应，24小时内进场确认施工内容，确认施工方案，

并给出施工时间，施工时间不能超过进场时间 24小时。 

2.施工时间根据实际工作量及甲方要求时间确定。 

四、安装、验收说明： 

1.乙方交付设备后，达到合同及附件的所有要求后，予以验收。甲方在验收中如发现设备不符合合

同约定、国家规定或行业标准，则可以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并要求乙方在 30 天内完成整改。

若 30 天内无法完成整改，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须返还全部已支付的价款，乙方另需支付

合同总价款 20% 的违约金。若甲方要求乙方换货的，则乙方应于 30日内重新提供设备，若乙方

未能按时履行前述换货义务，或者经一次换货后，设备仍无法全部通过验收，则甲方有权解除本

合同，乙方返还全部已支付的价款，乙方另需支付合同总价款 20% 的违约金。 

2.如果乙方达不到技术质量标准,但甲方可降价接受的,乙方承担合同总额 10%的违约金。 

3.设备经甲方验收合格不影响第四条质量保证条款的执行。 

4.以甲方出具的验收报告为准，甲方将验收报告以传真或邮件形式送达乙方。乙方需对验收不合格

条款进行限期整改或以其他方式尽快使设备达到合格验收状态。 

五、质量保证 

1.设备质保期为壹年，以设备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若非原厂质保，乙方需预留备件，一旦故障发

生故障可以迅速更换设备。待质保期结束后，可以归还备件。 

2.在质保期内，设备如出现故障，乙方免费提供服务，包括更换损坏件，但因甲方违规操作、使用

不当等原因造成的损坏，甲方应承担备件费用。 

3.如果发现设备的质量或规格与合同规定不符，其中包括潜在的缺陷或采用不适当的材料，甲方可

向乙方提出索赔，如果乙方在收到甲方的索赔要求 30 天内未能做出回答，应视为对索赔予以接

受，若对设备质量、性能、规格及数量等认定不一致，可提交合同签订地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鉴

定，鉴定费用由过失方承担。 

4.乙方承诺在质量保证期后，继续为甲方提供技术服务，优先提供备品备件，费用由甲方承担。 

5.乙方承诺在接到甲方请求技术支持后 2小时内作出反应；若需要 24小时到达甲方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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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设备质保期，自设备经甲方验收合格之日起。若质保期内，设备发生过更换的情况，则设备的质

保期自更换之次日起重新计算，若质保期内，设备进行过修理，则设备的质保期应视其修理占用

和待修的时间而相应延长。 

7.质保期内，若设备不能正常使用，乙方应免费予以上门维修（免上门费、免维修费、免材料费）；

经甲方许可，乙方也可以将设备返厂维修，但由此产生的运输费等应由乙方承担。乙方在接到甲

方通知后，应在 7日提供维修服务，正常情况下应在 7天内完成维修。若未能在上述限定的时间

内进行维修或完成维修，超过 7天后，甲方有权选择第三方提供维修服务，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乙

方承担。质量保证期后乙方可继续对甲方使用过程中的设备损坏进行售后服务质量保证期后的服

务可以是有偿服务，乙方可以低于市场价的优惠价格收取相应费用。 

8.若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调换无法正常使用的设备。 

8.1质保期内设备经两次维修后仍不能正常使用； 

8.2接到甲方故障通知之次日起 30日内设备未能被修复的。 

9.甲方依据前款约定要求乙方调换设备时，乙方应于 50 日内为甲方调换同品牌同型号同规格的全

新设备，双方应遵守第二条的各项约定；就前述设备调换一事，乙方不得向甲方收取包含设备差

价在内的任何费用；若无同品牌同型号同规格的设备或乙方逾期未调换设备，则甲方有权要求退

还设备。 

10.甲方因设备故障所遭受的损失，乙方应予以赔偿。对由于零、部件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坏，乙方

将提供现场服务，免费维修、更换损坏的零部件。由于甲方人为原因造成的零、部件损坏，乙方

有义务对损坏零、部件作有偿的维修、更换。当设备故障停机时所需备品备件应在 1 日内提供；

当设备不停机但某些功能不能正常工作时所需备品备件应在 2日内提供。 

11.乙方需按甲方要求提供以下信息 

11.1中标后提供设备生产和交货计划； 

11.2定期提交生产进度报告： 

11.3设备制造及发货按计划进行； 

11.4中标后提交设备制造质量控制计划/ITP； 

11.5按质量控制节点通知我方进行检查确认并提供相关报告和资料： 

11.6发货前提交产品包装、运输方案； 

11.7按照经批准或提交的方案包装，设备无损伤 

11.8元器件等生产厂家或原产地与合同约定一致； 

11.9有更改者事先和我方协商并得到批准； 

11.10 重要零部件使用合同约定或满足性能和使用要求的材料，并提供材料质保书和检验报告； 

11.11我方在现场检查发现质量和进度的问题，供应商积极响应： 

11.12经我方批准，供应商进行部分零部件的外包或外协； 

11.13发货前提交相关质量报告； 


